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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安全监管总局 国家煤矿安监局 

关于发布《禁止井工煤矿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 
（第二批）》的通知 

安监总煤装〔2008〕49号 

各产煤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和煤炭行业管理部门，各省级煤矿安

全监察机构，司法部直属煤矿管理局，各有关中央企业： 

  为提高煤矿安全保障能力，淘汰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、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及工艺，

预防事故发生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》（国务院

令第446号）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发布《禁止井工煤矿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(第二批)》（详

见附件），请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以及各煤矿企业遵照执行。  

  附件：禁止井工煤矿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(第二批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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